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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及声明 

1、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深交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

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3、本次向海航资本定向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为 6.93 元/股，向 3 名特定投资

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亦为 6.93 元/股，均不低于本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4、本次向海航资本定向发行股份的数量为 216,450,216 股，向 3 名特定投资

者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数量为 288,600,288 股，新增股份数量合计 505,050,504 股，

均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其中，向海航资本定向发行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向 3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5、本公司已于 2014 年 3 月 27 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并收到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

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新增股

份上市首日为 2014 年 4 月 8 日。 

6、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上市首日本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

易仍设涨跌幅限制。 

7、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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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公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渤海租赁、上市公司、

本公司、公司 
指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渤海 指 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渤海租赁的全资子公司 

香港租赁 指 
香港渤海租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天津渤海在香港

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GSC 指 

Global Sea Containers Ltd，香港租赁为本次交易而

在百慕大群岛设立的特殊目的公司，为本次交易的

实施主体 

海航资本 指 海航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海航集团 指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海航国际 指 
海航集团（国际）有限公司（原名海航集团国际总

部（香港）有限公司） 

GSCII 指 Global Sea Containers Two SRL 

标的资产 指 GSCII 持有的 Seaco SRL100%股权 

本次重组 指 

本公司通过下属全资控制的特殊目的公司 GSC 向

海航集团控制的境外下属公司 GSCII 收购其持有

的 Seaco SRL100%股权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定向发行 
指 

本公司向控股股东海航资本定向发行股份募集资

金，由于该等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向 GSCII 支付收购

价款，且海航资本和 GSCII 均为海航集团控制的下

属公司，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四十二条的规定，该行为视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配套融资 指 
本公司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

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的 25% 

本次交易 指 
本次重组、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配套融资的合

称 

本次发行 /本次非公开

发行 
指 本次定向发行和配套融资的合称 

《股权收购协议》 指 

《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香港渤海租赁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Global Sea Containers Ltd 与 Global Sea 

Containers Two SRL、Seaco SRL 关于 Seaco SRL

之股权收购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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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发行股份认购协

议》 
指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与海航资本控股有限公

司之附生效条件的定向发行股份认购协议》 

交割日 指 
在标的股权所属公司注册机关完成标的股权过户

之日 

本公告书 指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

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银河证券、独立财务顾

问、主承销商 
指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大成律师 指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安永华明 指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审亚太 指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企华 指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商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深交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注：本公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或部分比例指标与相关

数值直接计算的结果在尾数上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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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一、上市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93 年 8 月 30 日 

注册资本： 1,269,252,972 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650000060000205 

法定代表人： 王浩 

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渤海租赁 

股票代码： 000415 

董事会秘书： 马伟华 

注册地址： 乌鲁木齐市黄河路 93 号 

办公地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华北路 165 号广汇中天

广场 41 楼 

邮    编： 830002 

电    话： 0991-2327723 

传    真： 0991-2327709 

营业范围： 市政基础设施租赁；电力设施和设备租赁；交通运输基

础设施和设备租赁以及新能源、清洁能源设施和设备租

赁；水务及水利建设投资；能源、教育、矿业、药业投

资；机电产品、化工产品、金属材料、五金交电、建筑

材料、文体用品、针纺织品、农副产品的批发、零售。 

二、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总体方案为：渤海租赁拟通过下属全资控制的特殊目的公司GSC

向海航集团控制的境外下属公司 GSCII 收购其持有的 Seaco SRL100%股权，以



8 

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基础，交易各方确定 Seaco 

SRL10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810,000 万元，交易对价为支付现金及承接 GSCII

对 Seaco SRL 的债务，其中，现金支付金额约为 72 亿元，承债金额约为 9 亿元。 

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筹集方式如下： 

1、渤海租赁向控股股东海航资本定向发行股份募集资金 15 亿元。由于渤海

租赁本次向海航资本发行股份所募集的资金全部用于向 GSCII 支付收购价款，

且海航资本和 GSCII 均为海航集团控制的下属公司，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

四十二条的规定，该行为视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2、渤海租赁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

额不超过 20 亿元，未超过本次总交易金额的 25%。 

3、剩余资金由渤海租赁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本次交易承接债务的方式为：GSC 承接 GSCII 对 Seaco SRL 截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负债 82,114.70 万元及该等负债本金自 2013 年 3 月 31 日至交割日期间的

应付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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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渤海租赁的决策过程 

1、2013 年 9 月 15 日，本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 

2、2013 年 10 月 15 日，本公司召开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 

（二）GSCII 的决策过程 

1、2013 年 9 月 15 日，GSCII 召开董事会会议，授权 GSCII 达成将其在 Seaco 

SRL 股本上的所有利益转让给 GSC 的协议，并且签署和递交所有与此相关的文

件和文书。 

2、2013 年 9 月 15 日，GSCII 的唯一股东 GSCI 作出股东决定，授权 GSCII

达成将其在 Seaco SRL 股本上的所有利益转让给 GSC 的协议，并且签署和递交

所有与此相关的文件和文书。 

（三）海航资本的决策过程 

1、2013 年 9 月 15 日，海航资本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海航资本以 15 亿元

现金认购渤海租赁定向发行的股份，同意海航资本与渤海租赁签署《定向发行股

份认购协议》。 

2、2013 年 9 月 15 日，海航资本的唯一股东海航集团作出股东决定，同意

海航资本以 15 亿元现金认购渤海租赁定向发行的股份，同意海航资本与渤海租

赁签署《定向发行股份认购协议》。 

（四）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或核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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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3 年 11 月 11 日，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出具《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

于海航集团所属新加坡海洋货柜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的批复》（发改办外资

[2013]2772 号），同意天津渤海通过其在香港的子公司香港租赁设立项目公司，

收购海航集团通过其在巴巴多斯的子公司 Global Sea Containers Two SRL 所持有

的海洋货柜有限公司（Seaco SRL）100%股权项目。 

2、2013 年 11 月 22 日，商务部出具《商务部关于同意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

司对香港渤海租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增资的批复》（商合批[2013]1276 号），同意

天津渤海以现汇向其全资子公司“香港渤海租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增资并收购

Seaco SRL100%股权。 

3、2013 年 12 月 18 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13 年

第 44 次会议有条件通过本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

关事项。 

4、2013 年 12 月 27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及向海航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3]1634 号），核准了本次交易。 

二、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本次定向发行情况 

1、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定向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2、发行价格 

本次定向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渤海租赁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日，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即 6.93 元/股。 

3、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发行方式为向特定对象定向发行，发行对象为海航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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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发行数量 

216,450,216 股。 

5、募集资金及验资情况 

2014 年 3 月 7 日，海航资本将本次定向发行的认购资金 1,499,999,996.88 元

汇入银河证券为本次定向发行开立的账户，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 

2014 年 3 月 10 日，银河证券将收到的募集资金 1,499,999,996.88 元划转至

渤海租赁在银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内。 

2014 年 3 月 11 日，中审亚太出具了中审亚太验字（2014）010272 号《验资

报告》。经审验，截至 2014 年 3 月 10 日止，渤海租赁已收到海航资本认购股份

款项人民币 1,499,999,996.88 元，其中，新增上市公司注册资本（股本）人民币

216,450,216 元，增加资本公积（股本溢价）1,283,549,780.88 元。 

6、锁定期安排 

海航资本本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二）配套融资的发行情况 

1、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配套融资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2、发行价格 

配套融资的定价基准日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定价

基准日（2013 年 9 月 30 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6.926 元/股。本公司董事会确定配套融资的发行价格不低于 6.93 元/股。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配套融资的发行价格最终确定为 6.93 元/股，即为配

套融资的发行底价；相对于发行日前 20 个交易日（2014 年 2 月 21 日至 2014 年

3 月 20 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8.39 元/股），本次发行价格的折价率（发行价

格/发行日前 20 个交易日均价）为 8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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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4、发行数量 

288,600,288 股。 

5、发行对象申购报价及其获得配售情况 

2014 年 3 月 18 日，本公司和银河证券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共发出《渤海租赁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87 份，

发送对象包括：截至 2014 年 2 月 28 日收市后的本公司前 20 名股东（不含控股

股东海航资本，第 11 名股东车冯升及第 22 名股东杨敏俊因没有联系电话而无法

联系，因此前 20 名股东顺延至第 23 名；孟宪慧、胡雅玮、盛伟及魏林波等 4

名股东因联系不上而未发送）、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规定条件的 20

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10 家证券公司、5 家保险机构投资者以及本公司本次

发行董事会决议公告后有认购意向的其他 36 名投资者。 

2014 年 3 月 21 日，本公司和银河证券接受认购对象的申购报价。在《认购

邀请书》确定的有效报价时间内，银河证券共收到 4 份《申购报价单》，其中 3

份为有效申购报价单，因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并未在本公司和银河证券发送的

《认购邀请书》对象名单之中，其申购报价单无效。根据《认购邀请书》确定的

定价和配售规则，渤海租赁和银河证券确定本次配套融资的发行价格为 6.93 元/

股。 

在确定发行价格后，渤海租赁和银河证券根据本次发行的股份配售规则以及

有效申购的簿记建档情况，按照价格优先、金额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等规则对

申报价格等于或高于 6.93 元/股的认购对象进行配售，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为 3

名，共计配售股份 288,600,288 股。 

各发行对象的申购报价及认购股份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机构名称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数量

（万股） 

发行价格

（元/股） 

配售数量

（万股） 

1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93 8,174.5000  

6.93 8,174.5000 
6.96 8,13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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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3 8,058.0000  

2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93 13,477.0000  6.93 13,477.0000 

3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93 7,215.0073  

6.93 7,208.5288 6.95 7,194.2447  

6.97 7,173.6011  

6、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配套融资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1,999,999,995.84 元，扣除支付给主承销商的发

行费用 39,000,000.00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1,960,999,995.84 元。募集资金（扣

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支付本公司收购 Seaco SRL100%股权之收购价款。 

根据中审亚太验字（2014）010273《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14 年 3

月 24 日止，银河证券指定的认购资金专用账户已收到参与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

的投资者缴付的认购资金合计 1,999,999,995.84 元。 

2014 年 3 月 25 日，银河证券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发行费用后的余额划转至

本公司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内。 

根据中审亚太验字（2014）010274《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14 年 3

月25日止，本公司已收到特定投资者缴入的认购股份款项 1,960,999,995.84元（已

扣除支付给主承销商的发行费用 39,000,000.00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股本）

人民币 288,600,288 元，增加资本公积（股本溢价）1,672,399,707.84 元。 

7、锁定期安排 

3 名特定投资者本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

转让。 

（三）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本公司已于 2014年 3 月 27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并收到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确认公司向海航资本增发股份数量为

216,450,216 股，向 3 名投资者增发股份数量为 288,600,288 股，合计 505,050,504

股，均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

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14 

（四）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本公司已在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专项账户账号为 146001516010003954，专项存储本公司向海航资本定向

发行股份之募集资金。本公司已与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银

河证券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本公司已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新华北路支行开设了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专项账户账号为 991900028410616，专项存储本公司向 3 名特定投资

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的配套资金。本公司已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

新华北路支行、银河证券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三、资产过户和债务转移情况 

（一）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2013 年 12 月 27 日，渤海租赁全资控制的特殊目的公司 GSC 已取得 Seaco 

SRL 颁发的持股证书，载明 2013 年 12 月 27 日 GSCII 将其持有的 Seaco SRL 的

6,000 股 A 类股份已全部转让给 GSC。转让后，GSC 持有 Seaco SRL 100%股权，

相关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 

根据巴巴多斯 Chancery Chambers 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2013 年

12 月 27 日，GSCII 已将其持有的 Seaco SRL6,000 股 A 类股份全部转让给 GSC，

GSC 持有 Seaco SRL 100%股权。 

（二）交易对价支付情况 

1、现金对价支付情况 

根据香港租赁、GSC 与 GSCII、海航国际签署的《PAYING AND RECEIVING 

AGENTS AGREEMENT》（代收代付协议），香港租赁为 GSC 的唯一股东，GSC

委托香港租赁代为支付本次交易现金价款，海航国际为 GSCII 的间接控股股东，

间接控制 GSCII100%股权，GSCII 委托海航国际代为收取本次交易的现金价款。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香港租赁已向海航国际支付相当于 3,332,3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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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民币的转让款，其中包括：①天津渤海在中国境内以人民币 1,300,000,000

元购买 213,917,822.65 美元向香港租赁划款以进行支付；②香港租赁在香港直接

以美元 333,000,000 元进行支付，根据天津渤海、香港租赁、GSCII、GSC、Seaco 

SRL 签署的《关于 Seaco SRL 之股权收购之交割协议》（以下简称“《交割协议》”）

约定，在境外直接以美元支付的价款按照支付当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兑人

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为人民币 2,032,315,000 元。 

2、承接债务情况 

根据 GSCII、GSC 及 Seaco SRL 共同签署的确认文件，截至 2013 年 12 月

27 日，GSCII 对 Seaco SRL 的负债（本金和利息）金额共计为 139,656,004.06 美

元，自 2013 年 12 月 27 日起，该等负债全部由 GSC 承接；同时，各方约定按照

2013 年 12 月 27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折算的承债金

额为人民币 852,599,904.79 元。 

根据天津渤海、香港租赁、GSCII、GSC、Seaco SRL 签署的《关于 Seaco SRL

之股权收购交割协议之补充协议》，各方同意由天津渤海承接 GSCII 应付安永华

明、中企华的审计评估费共计人民币 5,111,547.04 元，由 GSC 承接 GSCII 对 Seaco 

SRL 相关负债相当于人民币 33,991,935.79 元，并视同支付了股权转让价款。安

永华明、中企华已出具同意上述债权债务转让的同意函。 

综上，截至本公告书签署日，香港租赁、GSC 已支付价款（含承债）

4,224,018,387.62 元，剩余 3,875,981,612.38 元价款香港租赁、GSC 将按照《股权

收购协议》约定的付款条件履行支付义务。 

（三）相关债权债务的处理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 Seaco SRL100%股权，除前述以承债方式支付交易对

价外，本次交易不涉及相关债权债务的处理。 

（四）标的资产过渡期损益的归属 

根据《股权收购协议》的约定，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次日至交割日前一个

月月末期间如果产生收益，则收益归上市公司所有；如果发生亏损，则亏损部分

由 GSCII 承担，GSCII 应于双方确认过渡期间亏损结果后的十日内以现金方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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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补足。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次日至交割日之间，如果标的资产向

GSCII 分红导致标的资产净资产减少的，则 GSCII 应在交割日按标的资产分红导

致的净资产减少金额向上市公司补足。 

根据《交割协议》，本次交易的交割日为 2013 年 12 月 27 日，过渡期间为

2013 年 4 月 1 日至 2013 年 11 月 30 日。根据安永华明出具的审计报告，2013 年

1-3 月，Seaco SRL 实现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人民币 13,864.0 万元。根据

Seaco SRL 出具的财务报表，2013 年 1-11 月，Seaco SRL 实现归属母公司所有者

净利润为人民币 55,125.2 万元。过渡期间内，Seaco SRL 实现归属母公司所有者

净利润为人民币 41,261.2 万元。过渡期间内，Seaco SRL 未实施过分红。 

根据《股权收购协议》及《交割协议》的约定，标的资产过渡期间实现的净

利润 41,261.2 万元归本公司所有。 

四、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情况 

（一）本次发行对象及其认购数量、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及其认购数量、限售期安排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股数 

（万股） 

限售期 

（月） 
预计上市流通时间 

1 海航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21,645.0216 36 2017 年 4 月 8 日 

2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174.5000 12 2015 年 4 月 8 日 

3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477.0000 12 2015 年 4 月 8 日 

4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208.5288 12 2015 年 4 月 8 日 

合计 50,505.0504 / /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海航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海航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780,43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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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收资本：780,435 万元 

住    所：海南省海口市海秀路 29 号 

法定代表人：刘小勇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营业期限：2007 年 5 月 16 日至 2049 年 5 月 16 日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甲 26 号海航大厦 23 层 

邮政编码：100125 

经营范围：企业资产重组、购并及项目策划，财务顾问中介服务，信息咨询

服务，交通能源新技术、新材料的投资开发，航空器材的销售及租赁业务，建筑

材料、酒店管理，游艇码头设施投资（凡需行政许可的项目凭许可证经营）。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海航资本系本公司控股股东，海航资本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本

公司 788,693,853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62.14%。本次发行后，海航资本及其一致

行动人持有本公司股份增加至 1,005,144,069 股，持股比例为 56.65%，海航资本

仍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对于海航资本及其关联方与本公司发生的重大交易，本公司均严

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了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具体

情况详见本公司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本公司定期报告和相关临时公告。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本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2、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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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8 号 2 期 31-32 层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勍 

经营范围：基金设立、基金业务管理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本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本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3、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南楼三层 

注册资本：18,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惠文 

经营范围：1、基金募集；2、基金销售；3、资产管理；4、中国证监会许可

的其他业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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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本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本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4、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 59 号天津国际经济贸易中心 A 座 16 层 

注册资本：18,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琦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从事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

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本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本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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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的结论性意见 

（一）关于本次定向发行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本次发行的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银河证券认为： 

渤海租赁本次重组的实施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渤海租赁已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渤海

租赁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已经办理完毕过户登记等交割手续，渤海租赁向海航资

本定向发行 216,450,216 股股份募集资金已经验资机构验资，新增股份已在中国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预登记手续，渤海租赁本次重组实施过程

合法、合规。 

（二）关于配套融资之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本次发行的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银河证券认为： 

1、渤海租赁本次发行过程（询价、定价、发行对象选择及股票配售）合规，

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

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及渤海租赁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议案的规

定。 

2、渤海租赁本次发行获得配售的发行对象，其资格符合渤海租赁 2013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规定的条件，在发行对象的选择方面，渤海租赁遵循了市场化

的原则，保证了特定投资者选择的客观公正，保证了发行过程的公开公平，符合

渤海租赁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法律顾问的结论性意见 

（一）关于本次定向发行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本次发行的法律顾问大成律师认为： 

1、本次交易的实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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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并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2、标的资产已过户至 GSC 名下，GSC 持有 Seaco100%股权。 

3、本次渤海租赁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发行过程和发行结果符合《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

的相关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所涉及的法律文书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

强制性规定，内容合法、有效；所涉及的发行对象具备合法的主体资格。 

4、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均已生效，相关协议及承诺处于正常履行状态，

未出现违反协议和承诺的行为，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二）关于配套融资之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本次发行的法律顾问大成律师认为： 

1、本次发行已获得所需的授权与批准，其实施不存在法律障碍。 

2、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结果符合《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的相关规

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 

3、本次发行涉及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缴款通知书》，以及渤

海租赁与发行对象正式签署的《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书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

强制性规定，内容合法、有效。 

4、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具备合法的主体资格。 

5、渤海租赁尚需为本次发行涉及的发行对象办理股份登记及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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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公司本次新增股份上市已获得深交所的批准。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证券简称：渤海租赁 

证券代码：000415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本次新增股份的上市首日为 2014 年 4 月 8 日。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的

规定，上市首日本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仍设涨跌幅限制。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根据海航资本出具的承诺函，海航资本本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

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该等股份的预计可流通时间为 2017 年 4 月 8 日。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的规定，本次向 3 名发行对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该等股份的预计可流通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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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新增股份发行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前，渤海租赁总股本为 1,269,252,972 股，本次发行

对公司股本结构影响如下： 

单位：股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前 本次发行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 

股数 占比 股数 股数 占比 

有限

售条

件的

流通

股份 

1、国家持股 -  - -  

2、国有法人持股 -  - -  

3、其他境内法人持股 833,755,120 65.69% 505,050,504 1,338,805,624 75.46% 

4、境内自然人持股 78,731 0.01% - 78,731 0.01% 

5、境外法人、自然人持股 -  - -  

6、战略投资者配售股份 -  - -  

7、一般法人配售股份 -  - -  

8、其他 -  -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833,833,851 65.69% 505,050,504 1,338,884,355 75.46% 

无限

售条

件的

流通

股份 

A 股 435,419,121 34.31% 0 435,419,121 24.54% 

B 股 -  - -  

H 股 -  - -  

其他 -  -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435,419,121 34.31% - 435,419,121 24.54% 

股份

总额 
 1,269,252,972 100.00% 505,050,504 1,774,303,476 100.00% 

二、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比较 

（一）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本公司的总股本为 1,269,252,972 股，本公司前十

名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限售股份数

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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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航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569,921,395 44.90% 569,921,395 

2 天津燕山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154,785,457 12.20% 154,785,457 

3 天津天信嘉盛投资有限公司 54,073,522 4.26% 54,073,522 

4 天津保税区投资有限公司 45,061,268 3.55% 0 

5 天津远景天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040,845 2.37% 30,040,845 

6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6,674,076 2.10% 0 

7 天津通合投资有限公司 15,020,422 1.18% 15,020,422 

8 陶秀珍 12,225,429 0.96% 0 

9 
天津天诚嘉弘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9,913,479 0.78% 9,913,479 

10 西藏中凯控股有限公司 4,637,301 0.37% 0 

合计 922,353,194 72.67% 833,755,120 

（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本公司的总股本为 1,774,303,476 股，本公司前十名

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限售股份数

量（股） 

1 海航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786,371,611 44.32% 786,371,611 

2 天津燕山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154,785,457 8.72% 154,785,457 

3 
泰达宏利基金-工商银行-华融国际信托-华融泰

达宏利 11 号权益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34,770,000 7.60% 134,770,000 

4 
华安基金-工商银行-华融国际信托-华融华安基

金 5 号权益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81,745,000 4.61% 81,745,000 

5 
天弘基金-工商银行-天弘定增 14 号资产管理计

划 
72,085,288 4.06% 72,085,288 

6 天津天信嘉盛投资有限公司 54,073,522 3.05% 54,073,522 

7 天津保税区投资有限公司 45,061,268 2.54% 0 

8 天津远景天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040,845 1.69% 30,040,845 

9 天津通合投资有限公司 15,020,422 0.85% 15,020,422 

10 
天津天诚嘉弘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9,913,479 0.56% 9,913,479 

合计 1,383,866,892 78.00% 1,338,805,624 

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股份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股份变动暨新增股份上市事宜中不涉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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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持股情况的变动。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前后，本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  目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前 本次变动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833,833,851 65.69% 505,050,504 1,338,884,355 75.46%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435,419,121 34.31% - 435,419,121 24.54% 

股份总额 1,269,252,972 100% 505,050,504 1,774,303,476 100%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的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将发生变化，本公司将根据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结果，对《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

行修订。 

（二）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资产规模大幅上升，公司抗风险能力得到提升。根

据中审亚太审计的本公司备考财务报告，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的资

产总额由本次交易前的 300.03 亿元上升至 450.77 亿元，增加 150.74 亿元。本次

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有所上升，但仍处于一个合理水平内，符合租

赁行业的特点。 

（三）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通过本次交易，本公司将进入世界集装箱租赁领域，主营业务将在现有的市

政基础设施租赁、电力设施和设备租赁、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和设备租赁、新能源、

清洁能源设施和设备租赁及飞机租赁业务基础上新增集装箱租赁业务，有利于进

一步推进本公司租赁业务的全球化战略布局，有利于扩大本公司业务范围和业务

规模，丰富公司的业务结构，并与现有的租赁业务形成良好的协同效应，包括规

模经济、优势互补、客户资源共享等，增强主营业务盈利能力，为公司发展带来

新的利润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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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治理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本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本次发行完成后，本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并未发生变更，本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政策的

规定，进一步规范运作，切实保证公司的独立性。 

（五）高管人员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将根据业务发展以及经营情况变化的需要，对公司

高管人员进行适时调整。如本公司的高管人员发生变更，本公司会按照法律、法

规、《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办理高管人员的变更手续并严格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六）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变动情况 

1、关联交易变动情况 

本次交易前，本公司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向海航集团下属公司提供交通运输基

础设施和设备的融资租赁服务及资金往来等。本次交易完成后，Seaco SRL 成为

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公司将新增少量集装箱租赁的关联交易，金额及占比均

较小。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大幅上升，关联交易的占比将有所

下降。 

在渤海租赁 2010年及 2011年重组中，海航资本和海航集团已分别出具了《关

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为减少和规范本次重组完成后的关联交易，海航资

本、海航集团再次出具《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承诺将尽量减少与渤海

租赁的关联交易；若有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将遵循市场交易的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按照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与渤海租赁依法签订协议，并依据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决策程序，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

关报批事宜，保证不通过与渤海租赁的交易取得任何不正当的利益或使渤海租赁

承担任何不正当的义务。 

2、同业竞争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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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市政基础设施租赁、电力设施和设备

租赁、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和设备租赁、新能源、清洁能源设施和设备租赁、飞机

租赁业务及集装箱租赁业务。除渤海租赁外，海航集团和海航资本还实际控制长

江租赁有限公司、扬子江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浦航租赁有限公司及香港国际航空

租赁有限公司四家租赁公司，其中，长江租赁有限公司、扬子江国际租赁有限公

司及香港国际航空租赁有限公司主要为海航集团内部公司提供飞机租赁服务，而

渤海租赁主要从事海航集团外部的国际飞机租赁业务，浦航租赁有限公司主要从

事船舶租赁服务，渤海租赁与海航集团及其控制的公司不存在实质性同业竞争。 

为了有效避免同业竞争、保护上市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利益，海航集团、海

航资本、长江租赁有限公司、扬子江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浦航租赁有限公司及香

港国际航空租赁有限公司在前次重组中分别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为了便于投资者理解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公司

编制了公司 2011 年、2012 年的备考财务报告。备考财务报告系按照以下假设基

础编制：（1）2011 年 1 月 1 日前已完成收购 Seaco SRL 的注册变更；（2）本公

司于 2011 年 1 月 1 日前以每股 6.93 元的价格向海航资本及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

股票并募集 350,000.00 万元，共发行 505,050,504 股，并已将募集资金支付股权

收购价款。为提高项目的整体运作效率，公司编制的备考财务报告中未包含最近

一期的数据。在本次重组过程中，公司编制的《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等相关文件均未能对重

组后公司最近一期的财务状况进行分析。标的资产于 2013 年 12 月 27 日完成过

户手续并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本公司披露的最近一期（2013 年三季报）财务

报告尚未将标的资产纳入合并报表。因此，本节中本公司仅以备考财务报告为基

础对公司 2011 年、2012 年的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进行分析。 

2014 年 1 月 17 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6 号》，规定“合并

方编制财务报表时，在被合并方是最终控制方以前年度从第三方收购来的情况下，

应以被合并方的资产、负债（包括最终控制方收购被合并方而形成的商誉）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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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控制方财务报表中的账面价值为基础，进行相关会计处理。”本公司备考财务

报告于 2013 年 9 月编制，系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的规定，

按照 Seaco SRL 单体财务报表中的账面价值进行合并，未包含海航集团于 2011

年从第三方收购 Seaco SRL 时产生的公允价值调整及商誉对财务报表的影响。本

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在合并 Seaco SRL 时需要在 Seaco SRL 单体财务报表的基础

上额外确认海航集团从第三方收购 Seaco SRL 时产生的公允价值调整及商誉，同

时确认公允价值调整引起的本期调整金额，提请投资者关注。根据上述变化，本

公司将在编制 2013 年度财务报告同时对 2012 年度的财务数据进行追溯调整，具

体影响金额将与 2013 年年度报告一同披露。 

根据经中审亚太审计的本公司备考财务报告，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

财务指标、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情况分析如下： 

（一）本次发行前后财务数据的变化 

根据经中审亚太审计的本公司备考财务报告，本次重组前后，本公司 2012

年度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本次交易前 

（本公司） 

本次交易后 

（备考） 
增幅 

总资产 3,000,263.53 4,507,656.73 50.2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合计 
707,770.34 638,277.64 -9.82% 

每股净资产（元/股） 5.58 3.60 -35.48% 

资产负债率 68.09% 80.30% 上升 12.21个百分点 

 2012 年度 

营业收入 249,183.88 547,437.48 119.6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49,194.99 104,664.69 112.7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876 0.5899 52.19% 

净资产收益率 

（全面摊薄） 
6.95% 16.40% 上升9.45个百分点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的资产规模、营业收入及净利润水平均将大幅增加，

每股收益和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大幅提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和每股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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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有所下降主要因为本次交易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交易价格高于标的资

产净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应当调减资本公积和留存收益所致。本次交易完成后，

本公司资产负债率上升的原因为：一是本次拟收购的 Seaco SRL 2012 年末的资

产负债率为 75.41%，高于本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水平；二是在编制备考财务报告

时，本次购买 Seaco SRL100%股权的对价中的自筹资金部分（约 37.79 亿元）在

其他应付款科目列示，增加了本公司备考口径的流动负债规模。 

（二）偿债能力 

本次交易前后，本公司偿债能力指标如下所示： 

项 目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本公司 备考 本公司 备考 

流动比率（倍） 0.52 0.32 1.99 0.85 

速动比率（倍） 0.52 0.32 1.99 0.85 

资产负债率 68.09% 80.30% 61.80% 77.57% 

利息保障倍数（倍） 3.22 2.49 2.88 2.77 

上述财务指标的计算公式为： 

（1）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 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3） 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4） 利息保障倍数=息税前利润总额/利息支出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的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较本次交易前大幅降低，资

产负债率较本次交易前有所上升。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的流动比率

和速动比率均由本次交易前的 0.52 下降至 0.32，资产负债率由本次交易前的

68.09%上升至 80.30%，主要原因为：一是本次拟收购的 Seaco SRL 2012 年末的

资产负债率为 75.41%，高于本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水平；二是在编制备考财务报

告时，本次购买 Seaco SRL100%股权的对价中的自筹资金部分（约 37.79 亿元）

在其他应付款科目列示，增加了本公司备考口径的流动负债规模。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虽然有所上升，但仍处于一个合理水

平内，具体原因如下： 

1、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符合租赁行业的特点 

租赁业是资金密集型的特殊行业，特别是融资租赁和大型设备的经营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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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要功能是为承租人提供融资服务。租赁的特性决定了租赁企业难以完全依靠

自有资金生存发展，必须大量依靠外部资金运营才能获得高收益，因此，租赁行

业必然是个高杠杆行业，租赁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通常要高于一般工商企业。综上，

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较高的情况符合租赁行业的一般特点。 

2、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仍处于合理区间内 

国际租赁行业可比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情况如下表所示： 

公司名称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远东宏信 78.79% 80.26% 

AerCap Holdings 75.27% 75.00% 

Willis Lease Finance Corporation 81.50% 79.12% 

Fly Leasing Limited 82.08% 86.15% 

Textainer Group Holdings Limited 71.02% 70.40% 

CAI International 75.01% 75.87% 

TAL International Group, Inc. 83.36% 82.40% 

SeaCube Container Leasing Ltd 85.20% 85.63% 

中位数 80.15% 79.69% 

均值 79.03% 79.35% 

上市公司备考 80.30% 77.57% 

注：上市公司原有主营业务为市政基础设施等大型设施设备租赁业务及飞机租赁业务，本次

交易完成后，将新增集装箱租赁业务；因此，本次对比选取了从事大型设施设备租赁业务的

远东宏信、从事飞机租赁业务的 AerCap Holdings 等 3 家公司以及从事集装箱租赁业务的

Textainer Group Holdings Limited 等 3 家公司作为租赁行业的可比上市公司。 

数据来源：新浪财经 

由上表可知，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备考资产负债率与国际租赁行业可

比上市公司平均水平基本持平，仍处于合理区间内。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利息保障倍数较本次交易前有所下降。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的利息保障倍数由本次交易前的 3.22 下降到 2.49，主要

是公司负债规模增加、财务杠杆更为充分利用所致。 

（三）盈利能力 

1、本次交易前后盈利规模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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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度及 2011 年度本公司利润表及备考利润表主要指标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2012 年度 本公司 备考 差异 差异率 

营业收入 249,183.88 547,437.48 298,253.60 119.69% 

营业利润 75,377.87 129,839.37 54,461.50 72.25% 

利润总额 83,271.61 138,999.31 55,727.70 66.92%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49,194.99 104,664.69 55,469.70 112.75% 

2011 年度 本公司 备考 差异 差异率 

营业收入 206,278.61 446,763.11 240,484.50 116.58% 

营业利润 62,312.28 125,270.78 62,958.50 101.04% 

利润总额 66,090.63 129,049.13 62,958.50 95.26%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50,490.88 109,366.78 58,875.90 116.61% 

如上表所示，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备考口径的主要盈利规模较本次交易

前均有较大幅度上升。2012 年度，本公司备考口径的营业收入上升 298,253.60

万元，较本次交易前增长 119.69%；备考口径的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上升

55,469.70 万元，较本次交易前增长 112.75%。2011 年度，本公司备考口径的营

业收入上升 240,484.50 万元，较本次交易前增长 116.58%；备考口径的归属母公

司所有者净利润上升 58,875.90 万元，较本次交易前增长 116.61%。 

2、盈利能力指标比较分析 

（1）不考虑自筹款项财务费用下对盈利能力的影响 

备考财务报告是假设上市公司拟收购的标的资产在财务报告的比较期初即

已完成收购的情况下，模拟上市公司完成收购后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是以上

市公司及拟收购交易标的实际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基础。由于本次交易中上市

公司需自筹的 37 亿元款项的资金来源存在多种选择，不同的资金来源所负担的

成本费用存在较大差异，且编制备考财务报告时自筹款项尚无确定的筹资方案，

因此，在编制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完成后的备考财务报告时未考虑其可能产生的财

务费用。 

根据上市公司备考财务报告，在不考虑自筹款项财务费用的情况下，本次交

易前后，上市公司的主要盈利指标的比较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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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度 本公司 备考 差异 差异率 

净资产收益率（全面摊薄） 6.95% 16.40% 9.45% 135.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876 0.5899 0.2023 52.19% 

2011年度 本公司 备考 差异 差异率 

净资产收益率（全面摊薄） 5.65% 14.07% 8.42% 149.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563 0.6786 0.2223 48.72% 

如上表所示，本公司备考口径的净资产收益率出现大幅上升。本次交易完成

后，本公司 2012 年度和 2011 年度的净资产收益率分别由本次交易前的 6.95%、

5.65%上升至 16.40%、14.07%，主要原因为：一是本次拟收购的 Seaco SRL 的资

产负债率较高，财务杠杆利用的较为充分，2012 年度和 2011 年度的净资产收益

率分别达到 14.20%、17.11%，远远高于本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二是本次收购

构成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应以 Seaco SRL 所有者权

益的账面价值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本次交易价格高于 Seaco SRL

净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应当调整资本公积，资本公积余额不足冲减的，调整留存

收益，从而导致本公司净资产减少。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 2012 年度和 2011 年度的每股收益分别较本次交易

前增长了 52.19%、48.72%，主要原因为本次拟收购的 Seaco SRL 盈利规模较大，

且本次交易主要以自筹资金和承债方式作为支付对价，股权融资比例较低。 

（2）自筹款项财务费用对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影响的敏感性分析 

上市公司本次交易的自筹款项拥有多种融资途径，如自有资金、银行贷款等，

就银行贷款方式而言，也存在通过境外平台申请境外贷款、通过向境内银行申请

向境外平台贷款及向境内银行申请境内贷款等多种方式，每种方式下融资成本存

在一定差异，尚不能准确预计融资成本。 

为说明自筹款项财务费用对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参照海航集团收购

Seaco SRL 时在国家开发银行申请的并购贷款利率，假设自筹款项 37 亿元全部

来源于贷款且年利率水平介于 4%-6%之间，在不同利率水平下，该等财务费用

对上市公司 2012 年度经营成果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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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交易前 

交易后 

贷款利率 

（4%） 

变化比

例 

贷款利率 

（5%） 

变化比

例 

贷款利率 

（6%） 

变化比

例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万元） 
49,194.99 93,564.69 90.19% 90,789.69 84.55% 88,014.69 78.91% 

净资产收益率 

（全面摊薄） 
6.95% 14.92% - 14.54% - 14.16% -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876 0.5273 36.04% 0.5117 32.02% 0.4961 27.98% 

注：假设借款主体所得税率为 25%，且有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抵减财务费用的所得税影响。 

综上，在渤海租赁自筹款项 37 亿元全部来源于贷款且年利率介于 4%—6%

的情况下，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仍将大幅上升，每股收益仍将得

到增厚，净资产收益率仍将大幅提高。如本次交易的自筹款项部分来源于上市公

司自有资金，在相同的贷款利率水平下，上市公司的盈利状况将进一步改善。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质量、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和持续盈

利能力。 

 

  



34 

第五节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的相关机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 

名      称：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有安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 2-6 层 

电      话：010-66568888 

传      真：010-66568390 

项目主办人：王景然、杨丽娜 

项目协办人：丁雪山 

项目经办人员：李红星、黄传贞、陆勇威、赵鑫、张晓楠、陈士茗、张莹、

王琦 

二、法律顾问 

名      称：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彭雪峰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3 号国华投资大厦 12-15 层 

电      话：010-58137799 

传      真：010-58137766 

经 办 律师：倪丽芬、李洋 

三、审计机构 

（一）上市公司审计机构及验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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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负  责  人：杨池生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47 号天行建商务大厦 22 层 

电      话：010-51716869 

传      真：010-51716790 

经办注册会计师：雷小玲、胡昌喜 

（二）交易标的审计机构 

名      称：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负  责  人：张明益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 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 16 层 

电      话：010-58153000 

传      真：010-85188298 

经办注册会计师：张明益、林 扬 

四、资产评估机构 

名      称：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负  责  人：孙月焕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青龙胡同 35 号 

电      话：010-65881818 

传      真：010-65882651 

经办注册评估师：姚永强、孙旭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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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财务顾问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财务顾问协议签署和指定财务顾问主办人情况  

银河证券接受渤海租赁的委托，担任渤海租赁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银河证券具有保

荐人资格，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银河证券指定王景然、杨丽娜二人作为

渤海租赁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 A 股股票上

市的财务顾问主办人。 

二、财务顾问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银河证券认为： 

渤海租赁本次发行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发行 A 股股票及上市的相关要求。银河证券同意推荐渤海租赁本次

向海航资本定向发行 A 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同意推荐渤海租赁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的 A 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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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公司及中介机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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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董事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

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公司全体董事签字： 

 

                                                                      

王  浩                      李铁民                    王  凯 

 

 

                                                                      

     吕广伟                      杨士彪                    曹  坚 

 

 

                                                                      

雷祖华                      高世星                    黎晓宽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4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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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声明 

 

本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已对《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进行了核查，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

告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财务顾问主办人：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王景然                    杨丽娜 

 

法定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___ 

陈有安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4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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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

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确认该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与本所

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在该

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该

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律师：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倪丽芬                   李  洋 

 

负责人（或授权代表）： 

__________________ 

彭雪峰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2014 年 4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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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资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

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与

本所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公司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

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中引用的验资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

告书及其摘要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注册会计师：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雷小玲                   胡昌喜 

 

负责人（或授权代表）： 

__________________ 

雷小玲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14 年 4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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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备查文件 

1、本次新增股份上市申请书； 

2、本公司与银河证券签署的独立财务顾问协议和主承销协议； 

3、本公司编制的《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4、银河证券出具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上市保荐书》； 

5、银河证券出具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6、银河证券出具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

务顾问核查意见》； 

7、大成律师出具的《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非发

行股份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之见证法律意见书》； 

8、大成律师出具的《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9、中审亚太出具的验资报告； 

10、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 

11、Seaco SRL 股权过户的证明文件； 

12、天津渤海、香港租赁、GSCII、GSC 与 Seaco SRL 签署的《关于 Seaco SRL

之股权收购之交割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13、海航资本出具的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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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

公告书》之盖章页）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4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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